
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重大关联交易情况的披露报告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

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〔2022〕1 号）及我行关联交

易相关管理制度，现将我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

关联方隆昌隆盛实业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向本行申请授

信 495 万元用于购农副产品，授信期限 1 年，担保方式是担

保方式由隆昌发展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隆发

集团”）提供抵押及隆昌市兴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

责任保证担保，年利率执行 9.4%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公司全称 隆昌隆盛实业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
资）

注册地址 四川省隆昌市重庆路 368 号 8 栋（双创示范园 8
号楼 3 楼 2 号）

法定代表人 杨勇

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

经营范围

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施工；住宿服务；餐饮服

务；酒类经营。一般项目：土地整治服务；停

车场服务；广告发布；物业管理；会议及展览



服务；健身休闲活动；机动车充电销售。

与我行关联

关系

隆昌发展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行持股

1.18％的股东，原向本行派驻股东监事 1 名，

2024年12月30日本行已完成监事会换届工作，

隆昌发展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目

前未向本行派驻董监高，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和

穿透的原则，仍纳入关联方管理。隆昌隆盛实

业有限公司是隆发集团控制的法人组织，因此

认定为本行关联方。

三、定价策略

按照《内江兴隆村镇银行关于调整贷款执行利率指导价

格的通知》（内兴银发〔2025〕151 号），对于不符合再贷

款条件的 300 万元(不含)至 500 万元(不含)之间的贷款执行

利率，总行指导价格及支行利率审批权限调整至最低 4.5%,

贷款期限超过 1 年的,每增加 1 年贷款执行利率增加 10BP，

经与隆昌隆盛实业有限公司协商一致，对隆昌隆盛实业有限

公司贷款执行年利率 9.4%。关联交易利率没有优于非关联方

同类交易的条件，不存在利益输送。符合《内江兴隆村镇银

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内兴银董发〔2024〕29 号）

第三条、第二十四条的规定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隆昌隆盛实业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向本行申请授信

495 万元用于购农副产品。截至 2025 年 9 月末，本行资本净

额 43863.88 万元。本次关联交易为本行向单个关联方授信



495 万元，单笔交易金额占本行资本净额 1.13%，单笔超过

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 1%，因此认定为重大关联交易。

本次关联交易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办理，交易发生后，

隆昌隆盛实业有限公司在本行贷款余额合计 495 万元，占上

季度末本行资本净额 1.13%，未超过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10%；

隆发集团授信类关联贷款余额合计 4954 万元，占上季度末

本行资本净额 11.29%，未超过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15%；全

行授信类关联贷款余额合计 8894 万元，占上季度末本行资

本净额 20.28%，未超过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50%，指标均符

合相关监管规定。

五、关联交易审批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行 2025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关联

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，符合相关表决程序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获得 3 名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，

均表示该笔重大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符合

本行关联交易相关制度规定，审批程序合法、有效;符合本

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具有公允性;该交易未损害本行及其

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

特此公告。

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2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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